
巨政字〔2025〕4号

巨鹿县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巨鹿县2025年度财政衔接推进

乡村振兴补助资金中期调整方案》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政府有关部门：

《巨鹿县2025年度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中期调整方案》已经县政府同意，现印发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巨鹿县人民政府

2025年7月31日
巨鹿县2025年度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

补助资金中期调整方案

根据河北省财政厅等六部门关于印发《河北省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办法》（冀财农〔2023〕34号）、河北省乡村振兴局等三部门关于印发《关于使用衔接资金支持农业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冀乡振联〔2023〕26号）等文件精神，结合我县工作实际，为优化财政衔接资金使用机制，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巩固拓展全县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论述，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将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放在首要位置，持续做好脱贫户、脱贫出列村的帮扶工作，兼顾非脱贫村的帮扶工作，紧紧围绕我县“十四五”规划，加大资金投入力度，优化资金使用机制，确保实现全县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二）必要性及年度任务、预期效果

紧紧围绕五年过渡期收官任务，坚持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衔接推进乡村振兴为引领，以脱贫攻坚成果巩固提升为主题，集中规划使用财政衔接资金，加大对特色产业扶持和村庄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力度，严格资金管理使用，加强资金监管，提高财政资金使用精准度和效益。项目完成后，全县特色产业得到进一步发展，脱贫人口、防贫监测对象收入保障进一步增强，村庄生产生活条件进一步改善提升，为过渡期各项任务顺利完成奠定良好基础。

二、衔接资金规模

截至目前，中央、省、市三级下达和县本级安排的四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共计1.2289亿元，其中：中央资金5626万元（含以工代赈资金266万元），省级资金4183万元（含肉牛纾困资金26万元和产业园区建设资金225万元），市级资金579万元，县级资金1901万元。具体为：

（一）中央资金

冀财农〔2024〕95号《关于提前下达2025年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预算的通知》5131万元；冀财农〔2025〕34号《关于下达2025年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预算的通知》495万元。

（二）省级资金

冀财农〔2024〕112号《关于提前下达2025年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预算的通知》3932万元；冀财农〔2025〕9号《关于下达2025年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的通知》251万元。

（三）市级资金

邢财农〔2025〕5号《关于下达2025年市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的通知》579万元（含驻村工作队综合经费240万元）。

（四）县级资金

巨财〔2025〕6号《关于安排2025年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县级补助资金的通知》1901万元。

三、资金分配比例

按照上级考核要求，2025年，中央财政衔接资金产业占比要求不低于60%（我县上年度占比94.68%，考核要求下降幅度不能超过3个百分点），安排中央财政衔接资金产业规模为4960万元，占比92.54%；四级财政衔接资金产业占比不低于54%（我县上年度占比61.91%，考核要求下降幅度不能超过3个百分点），安排四级财政衔接资金产业规模7125.36万元，占比60.47%。安排5163.64万元用于基础设施项目、就业类项目、其他类项目等。

四、建设任务

按照上级要求，结合项目类别和部门分工，将2025年度项目资金分为四大类项目：产业发展类、就业类、基础设施类、其他类。明确工作责任，由项目主管部门牵头负责，会同各乡镇具体落实。具体安排如下：

（一）产业发展类项目。按照符合产业发展需求、用地合规、有经营主体等原则，实施3类14个项目。安排衔接资金7125.36万元（中央衔接资金冀财农〔2024〕95号4465万元、中央衔接资金冀财农〔2025〕34号445万元、省级资金冀财农〔2024〕112号1546.650108万元、省衔接资金冀财农〔2025〕9号251万元、市级资金邢财农〔2025〕5号45.07万元、县级资金巨财〔2025〕6号372.639525万元）。

1．资产收益类项目7个：

主管部门：县农业农村局

（1）巨鹿县2025年农业产业园区资产收益项目。实施单位为邢台市钜鑫资产经营集团有限公司，投资2900万元（中央衔接资金冀财农〔2024〕95号2900万元），建设内容为两部分：一是投资2000万元资金（年收益5%），在河北巨鹿经济开发区实施产业加工储存项目，项目占地102亩，撬动社会投资1.6亿元，衔接资金主要用于加工储存车间建设；二是投入资金900万元（年收益5%），在众禾食品园区4号厂房（原京鼎穆拉德园区内），实施高端宠物食品项目，购买2条冻干线生产设备及附属配套设施。上述项目本金所有权归苏家营镇吉陈庄村、苏家营镇西旧城村、苏家营镇团城村、苏家营镇前无尘村、苏家营镇大陆村、苏家营镇楼张镇村、苏家营镇外神仙村、小吕寨镇北大韩寨村、小吕寨镇后大吕寨村、小吕寨镇西孟庄村、小吕寨镇小吕寨村、小吕寨镇中大吕寨村、王虎寨镇张庄村、王虎寨镇寻虎村、巨鹿镇西辛庄村、巨鹿镇草迷杨庄社区居委会、巨鹿镇后辛庄村、观寨镇何寨村、观寨镇观寨村、观寨镇南哈口村、观寨镇沙井村、官亭镇周于庄村、官亭镇韩家营村、堤村乡堤村集村、堤村乡西佛寨村、堤村乡野场村 、阎疃镇宋家庄村、阎疃镇苑街村、张王疃乡大孟庄村等29个村集体所有，每村100万元。由29个村及所属乡镇分别与邢台钜鑫资产经营集团有限公司签订资金使用协议，期限为5年，到期后双方同意可续签。年收益率不低于5%，项目所得收益金统筹用于29个村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衔接乡村振兴工作，惠及21655户61527人，其中，脱贫户1368户3380人，监测户132户375人。

（2）巨鹿县2025年农产品保鲜冷库项目。安排资金363.49万元（中央衔接资金冀财农〔2024〕95号300万元、省级资金冀财农〔2024〕112号63.49万元），在县经济开发区河北蒙羊食品有限责任公司建设农产品保鲜冷库一座，规模1.45万立方米。项目建成后，形成的固定资产所有权和收益权归官亭镇后董营村、官亭镇陈者营村、张王疃乡大留庄村、张王疃乡洪水口村、张王疃乡阎桥村、张王疃乡闫家口村、西郭城镇柳洼村7个村集体所有。由7个村及所属乡镇分别与河北蒙羊食品有限责任公司签订资产租赁使用协议，期限为5年，到期后双方同意可续签。年收益率不低于5%，项目所得收益金统筹用于7个村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衔接乡村振兴工作，惠及3285户10797人，其中，脱贫户201户535人，监测户25户68人。

（3）巨鹿县2025年扶持壮大村级集体经济项目。安排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项目650万元（中央衔接资金冀财农〔2024〕95号500万元、省级资金冀财农〔2024〕112号150万元），重点用于官亭镇凌石屯村、官亭镇张长路村、苏家营镇东旧城五村、小吕寨镇北大韩寨村、小吕寨镇后大吕寨村、张王疃乡二郎庙村、张王疃乡洪水口村、阎疃镇寨里村、阎疃镇孟家庄村、观寨镇石佛店村、观寨镇南哈口村、观寨镇大河道村、巨鹿镇东辛庄村等13个村庄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每个村50万元。由所在村集体负责实施扶持壮大发展村级集体经济项目。项目资产归项目所在村村集体所有，年收益率不低于5%，收益统筹用于项目村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衔接乡村振兴工作。惠及8139户23880人，其中脱贫户387户815人、监测户46户118人。

（4）巨鹿县2025年阎疃镇宋家庄村果蔬大棚建设项目。总投资322.758889万元（中央衔接资金冀财农〔2024〕95号40万元、省级资金冀财农〔2024〕112号282.758889万元），其中：安排资金282.758889万元，在阎疃镇宋庄村新建9亩暖棚、20亩连栋果蔬大棚。项目建成后，形成的资产归阎疃镇宋庄村村集体所有，年收益率不低于5%，收益统筹用于阎疃镇宋庄村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衔接乡村振兴工作；安排资金40万元，用于棚内水肥一体化项目，安装全自动水肥一体机1套、棚内滴灌设施4套，形成的资产归阎疃镇宋庄村村集体所有，项目资产属于公益性资产。惠及336户1054人，其中脱贫户14户28人、监测户2户5人。

（5）巨鹿县2025年堤村乡贾庄村帮扶车间建设项目。安排资金249.875648万元（省级资金冀财农〔2024〕112号249.875648万元），在堤村乡贾庄村建设2层钢结构帮扶车间2000平方米。项目建成后，形成的资产归堤村乡贾庄村村集体所有，年收益率不低于5%，收益统筹用于堤村乡贾庄村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衔接乡村振兴工作，惠及1221户3992人，其中脱贫户23户47人、监测户5户18人。

（6）巨鹿县2025年官亭镇官亭村畜产品加工仓储车间建设项目。安排资金223.097999万元（中央衔接资金冀财农〔2024〕95号200万元、省级资金冀财农〔2024〕112号23.097999万元），在官亭镇官亭村建设钢结构畜产品加工仓储车间2280平方米。项目建成后，形成的资产归官亭镇官亭村村集体所有，年收益率不低于5%，收益统筹用于官亭镇官亭村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衔接乡村振兴工作，惠及全村1390户4240人，其中脱贫户16户28人、监测户2户5人。

（7）巨鹿县2025年帮扶车间项目。安排资金1030万元（中央资金冀财农〔2025〕34号377.4万元、省级资金冀财农〔2024〕112号222.65887万元、省级资金冀财农〔2025〕9号12.191605万、市级资金邢财农〔2025〕5号45.07万、县级资金巨财〔2025〕6号372.639525万）。

①阎疃镇赵庄村智慧蛋鸡循环养殖项目。建设钢结构蛋品储存车间1730平方米和智慧蛋鸡养殖车间1730平方米，安排资金430万元。项目建成后，形成的资产归阎疃镇赵庄（50%）、黄马庄（20%）、孙河镇（20%）、柴城（10%）四个村集体所有，年收益率不低于5%，收益统筹用于所属村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衔接乡村振兴工作，惠及四个村3911户10990人，其中脱贫户152户332人、监测户23 户52人。

②官亭镇韩家营村服装加工车间项目。建设钢结构车间1000平方米，安排资金100万元。项目建成后，形成的资产归官亭镇韩家营村村集体所有，年收益率不低于5%，收益统筹用于官亭镇韩家营村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衔接乡村振兴工作，惠及全村210户680人，其中脱贫户13户21人。
③观寨镇大河道村帮扶车间建设项目。建设钢结构车间1000平方米，安排资金100万元。项目建成后，形成的资产归观寨镇大河道村村集体所有，年收益率不低于5%，收益统筹用于观寨镇大河道村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衔接乡村振兴工作，惠及全村337户1085 人，其中脱贫户11户23人、监测户4户9人。
④西郭城镇农业产业加工储存车间项目。建设钢结构车间3000平方米，安排资金400万元。项目建成后，形成的资产归官亭镇魏庄村、观寨镇小寨村、王虎寨镇王虎寨村、张王疃乡高马庄村等四个村集体所有，各占25%，年收益率不低于5%，收益统筹用于四个村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衔接乡村振兴工作，惠及农户3469 户11545人，其中脱贫户115 户276人、监测户17户47人。

2．到户补贴类项目2个：

主管部门：县农业农村局

（8）巨鹿县2025年到户产业奖补项目。安排到户产业奖补项目资金584万元（中央衔接资金冀财农〔2024〕95号405万元、省级资金冀财农〔2024〕112号153万元、省衔接资金冀财农〔2025〕9号26万元），一是对脱贫户、监测户新发展的高油酸花生、中药材、特色种植养殖等到户项目进行扶持，给予一次性补贴资金；二是对脱贫户、监测户现有的种植、养殖等到户产业项目进行奖补，发放一次性奖补资金。

（9）巨鹿县2025年小额贷款贴息项目。安排衔接资金60万元（省级资金冀财农〔2024〕112号60万元），用于小额贷款贴息项目，扶持 10个乡镇97个村184户脱贫户、防贫监测户，利用小额贷款资金发展增收项目，对按期还款的贷款户给予全额贴息。

3．产业配套类项目5个：

主管部门：县农业农村局

（10）巨鹿县2025年农产品加工园区道路及给排水工程项目。安排资金327.808395万元（省级资金冀财农〔2024〕112号115万元、省衔接资金冀财农〔2025〕9号212.808395万元），建设内容：在农产品加工园区（经济开发区内）新建混凝土路面12000㎡，给水管道860m，排水管道3047m。项目建成后，经相关部门审批资产移交给邢台市钜鑫资产经营集团有限公司管理，惠及园区内所有经营企业，该项目资产属于公益性资产。

（11）巨鹿县2025年电气及消防配套工程项目。安排资金166.768702万元（省级资金冀财农〔2024〕112号166.768702万元），建设内容：在经济开发区内铺设电气用管MPP管De110管2400m，电气用管SC40管1800m，电气电缆YJV22-4x6电缆1300m及其他配套电气工程；800KVA变压器2（台）套；消火栓泵2台，喷淋泵2台，集水池排水泵2台。项目建成后，经相关部门审批资产移交给邢台市钜鑫资产经营集团有限公司管理，惠及园区内所有经营企业，该项目资产属于公益性资产。

（12）巨鹿县2025年果蔬大棚配套设施项目。安排资金117.56万元（中央资金冀财农〔2024〕95号117.56万元），项目涉及3个村：安排资金85万元，在观寨镇南哈口村实施果蔬大棚水肥一体化项目，安装水肥一体机22（台）套，形成的资产归观寨镇南哈口村村集体所有，属于公益性资产，惠及601户1760人，其中脱贫户17户27人、监测户2户4人；安排资金13万元，在观寨镇张文言村实施果蔬大棚水肥一体化项目，安装智能水肥一体机2（台）套，形成的资产归观寨镇张文言村集体所有，属于公益性资产，惠及354户1051人，其中脱贫户27户63人、监测户5户8 人；安排资金22万元，在阎疃镇王庄村实施温室大棚配套基础设施项目，安装棚内滴灌设备20套，埋设防渗管道5000米，形成的资产归阎疃镇王庄村集体所有，属于公益性资产，惠及202户580人，其中脱贫户2户3人、监测户2户3人。

（13）巨鹿县2025年南哈口村、黄马庄村产业配套设施项目。安排资金70万元（中央资金冀财农〔2024〕95号2.44万元、中央资金冀财农〔2025〕34号67.56万元），项目涉及2个村：①安排资金35万元在观寨镇南哈口村建设智能放风系统6套，安装PO膜22000平方米，埋设地下排水管800米。形成的资产归观寨镇南哈口村集体所有，属于公益性资产，惠及539户1760人，其中脱贫户17户27人；②安排资金35万元在阎疃镇黄马庄村安装水泵1台，埋设灌溉防渗管道2000米，出水口30个，建设移动式喷灌300亩，排水沟1500米。形成的资产归阎疃镇黄马庄村集体所有，属于公益性资产，惠及591户1588人，其中脱贫户39户93人、监测户1户4人。

（14）巨鹿县2025年农业、手工加工业品牌培育项目。安排衔接资金60万元（省级资金冀财农〔2024〕112号60万元），用于特色农产品和特色手工加工产品宣传、推广、展览展示、品牌培育等方面。该项目为公益性项目，惠及全县所有农户。
（二）就业类项目。涉及3个项目，安排衔接资金118.93万元（市级衔接资金冀财农〔2025〕5号102.93万元、省级资金冀财农〔2024〕112号16万元）。实施到户就业补贴项目；对外出务工和稳定就业的脱贫人口、防贫监测对象发放一次性交通补贴和稳岗就业奖补资金；符合条件的脱贫人口、防贫监测对象进行技能培训。

1．巨鹿县2025年务工交通补贴项目

主管部门：农业农村局

安排衔接资金39万元（市级衔接资金邢财农〔2025〕5号38万元、省级资金冀财农〔2024〕112号1万元），实施脱贫劳动力、防贫监测对象外出务工交通补贴项目，补贴标准：省外务工的脱贫劳动力不超过500元/人，市外省内务工的不超过300元/人。

2．巨鹿县2025年稳岗就业奖补项目。

主管部门：农业农村局

安排到户就业项目奖补资金64.93万元（市级衔接资金邢财农〔2025〕5号64.93万元），对稳定务工超过3个月的脱贫户、监测户进行奖补。补贴标准：省外务工的脱贫劳动力不超过500元/人，市外省内务工的脱贫劳动力不超过300元/人，县内务工的脱贫劳动力不超过150元/人。

3．巨鹿县2025年技能培训项目。

    主管部门：县人社局

安排衔接资金15万元（省级资金冀财农〔2024〕112号15万元），对符合条件的脱贫人口、防贫监测对象进行技能培训，确保培训覆盖率达标、培训效果明显。
（三）基础设施项目。涉及4个项目，安排衔接资金4364.710367万元（中央衔接资金冀财农〔2024〕95号666万元、中央资金冀财农〔2025〕34号50万元、省衔接资金冀财农〔2024〕112号2369.34989万元、市衔接资金邢财农〔2025〕5号101万元、县衔接资金巨财〔2025〕6号1178.360477万元）。

1．巨鹿县2025年和美乡村基础设施项目。

主管部门：县农业农村局

安排衔接资金1433.555469万元（省衔接资金冀财农〔2024〕112号900万元、县级资金巨财〔2025〕6号533.555469万元），建设内容包括：涉及8个乡镇17个村，西郭城镇柳洼村、小吕寨镇后大吕寨村、小吕寨镇刘家寨村、小吕寨镇瓜刘庄社区居委会、王虎寨镇张家庄、阎疃镇王家庄村、阎疃镇宋家庄村、阎疃镇赵庄村、张王疃乡大留庄村、苏家营镇吉陈庄村、苏家营镇神堂坡村、苏家营镇西旧城村、苏家营镇大陆村、苏家营镇孙屯村、官亭镇北马庄村、观寨镇何寨村、观寨镇张文言村。合计建设街道硬化约4650平方米、胡同硬化约12300平方米、沥青罩面约55700平方米、便道硬化约51000平方米、路沿石3300米、新建排水沟90米。项目建成后移交给所在地村集体，由村集体负责管护，属于公益性资产。惠及10212户26940人，其中扶持带动脱贫户496户1212人，扶持带动监测对象户57户136人。

2．巨鹿县2025年补短板村基础设施项目。

主管部门：县农业农村局

安排衔接资金2193.805008万元（中央衔接资金冀财农〔2024〕95号400万元、省衔接资金冀财农〔2024〕112号1048万元、市级资金邢财农〔2025〕5号101万元、县级资金巨财〔2025〕6号644.805008万元）。建设内容包括：涉及9个乡镇28个村，王虎寨镇前塔寺口村、王虎寨镇后塔寺口村、观寨镇小寨村、观寨镇沙井村、观寨镇马旺营村、苏家营镇东旧城二村、苏家营镇北仁庄村、苏家营镇苏家营三村、苏家营镇苏家营一村、张王疃乡洪水口村、张王疃乡苏家口村、张王疃乡阎桥村、张王疃乡南花窝村、张王疃乡小留庄村、张王疃乡武庄村、张王疃乡苗庄村、阎疃镇孙河镇村、阎疃镇于庄村、阎疃镇樊家堂村、阎疃镇苑街村、巨鹿镇东杨庄村、巨鹿镇辛寨村、巨鹿镇姚庄村、堤村乡姜庄村、堤村乡赵家庄村、堤村乡午时村、小吕寨镇胡林寨村、官亭镇高家庄村。合计建设街道硬化约13250平方米、街道翻修7600平方米、沥青罩面约85000平方米、便道硬化约78500平方米、广场硬化1800平方米。项目建成后移交给所在地村集体，由村集体负责管护，属于公益性资产。惠及17129户50004人，其中扶持带动脱贫户641户1470人，扶持带动监测对象户77户204人。

3．巨鹿县2025年生活环境提升项目。安排资金471.34989万元（中央资金冀财农〔2025〕34号50万元、省级资金冀财农〔2024〕112号421.34989万元），涉及观寨镇南哈口村、崔寨村、阎疃镇寨里村、苏家营镇齐石鹿村、小吕寨镇西孟庄村等4个乡镇、5个村，主要建设内容包括：村内胡同硬化15400平方米、硬化便道15200平方米、硬化水泥街道1700平方米、损毁街道沥青罩面10500平方米。项目建成后移交给所在地村集体，由村集体负责管护，属于公益性资产。惠及2819户8264人，其中扶持带动脱贫户155户385人，监测对象户18户55人。
4.巨鹿县堤村乡2025年以工代赈项目。

主管部门：县发改局

安排资金266万元（中央衔接资金冀财农〔2024〕95号266万元），实施巨鹿县堤村乡2025年以工代赈项目，建设地点：堤村乡西佛寨村，项目建设内容：建设内容为在原有道路的基础上进行提升改造，主要包括铺设沥青混凝土路面19480平方米，村内及村内连村路面翻修1750平方米，路肩硬化2000平方米及其他设施建设，改善人居环境状况。项目建成后移交给所在村集体，由村集体负责管护，属于公益性资产。惠及584户1649人，其中扶持带动脱贫户47户129人，扶持带动监测对象户10户26人。
（四）其他类项目。涉及3个项目，安排衔接资金680万元（市衔接资金邢财农〔2025〕5号330万元、县衔接资金巨财〔2025〕6号350万元），主要包括：

1．巨鹿县2025年雨露计划项目。

主管部门：县农业农村局

安排衔接资金90万元（市衔接资金邢财农〔2025〕5号90万元），对10个乡镇152个村、666名脱贫户（监测户）的中职高职在校学生进行补助，每名学生每学期补助1500元。

2．巨鹿县2025年驻村工作队综合经费。

主管部门：县农业农村局

安排衔接资金240万元（市衔接资金邢财农〔2025〕5号240万元），用于30个市直单位驻村工作队工作经费，每个驻村工作队工作经费8万元/年。

3．巨鹿县2025年衔接资金项目管理费。

主管部门：县农业农村局

安排衔接资金350万元（县级衔接资金巨财〔2025〕6号350万元），用于本方案中产业发展类、基础设施类项目实施全过程管理的相关费用支出。

五、项目实施

（一）项目申报

依据《河北省乡村振兴局等六部门关于印发〈河北省衔接资金项目公告公示实施办法〉的通知》（冀乡振联〔2021〕17号）、《河北省乡村振兴局关于印发〈河北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项目库建设指南〉的通知》（冀乡振发〔2022〕29号）文件规定，项目由村级申报，乡（镇）接到村级拟入库项目申请后，征求项目所涉及相关县级行业部门意见，组织召开党政联席会议，对村级申报项目和自主谋划项目的合规性、可行性、必要性、科学性以及项目内容、资金来源与概算、绩效目标、联农带农机制等进行审核，上报县农业农村局。对跨乡镇实施的项目，由行业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经县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研究同意后，建立全县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项目库。

（二）项目审批实施

财政衔接资金使用工作由县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牵头，县财政局、县农业农村局、县发改局、县人社局、县自规局、县行政审批局等部门共同实施配合。县财政部门负责筹集中央、省、市、县四级衔接资金所需额度，确保四级衔接资金按时足额到位，专款专用；县农业农村局负责建立全县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项目库，并及时更新；县农业农村局根据资金清单和项目库清单，结合相关部门意见，制定县级财政衔接资金使用方案，报经县政府研究审定；县发改局负责以工代赈项目的谋划、组织实施、验收等工作；县自规局负责对项目用地出具审核意见；县行政审批局负责项目的立项审批和招投标有关工作。

各相关部门根据衔接资金使用方案和工作分工，严格按照财政衔接资金有关规定和要求，加强协调配合，共同抓好项目推进和建设任务落实，任何部门和单位不得擅自调整项目和更改资金使用性质用途，确需调整的必须按照程序重新报批。县财政局负责按照各部门项目进展情况落实项目资金的拨付和监督工作。

（三）项目验收

财政衔接资金项目竣工后，由项目实施单位向项目主管部门申请验收，项目主管部门结合项目实施单位提出的验收申请，按有关文件要求进行验收。可按有关程序由项目主管部门委托第三方社会力量对项目竣工情况进行规范验收。

（四）资金拨付

县财政局按照本计划及时将资金下达项目主管部门，由项目主管部门根据项目管理规定和要求，办理报账手续。项目主管部门要健全项目财务管理制度，建立项目专账，明晰资金流向，确保项目资金使用安全。

六、组织保障

（一）严格项目资金监管。各有关部门要在网站和主要媒体公开财政衔接资金来源、用途和项目建设等情况，并实施衔接资金在项目行政村公告公示制度，接受社会监督。审计、财政等部门要重点检查资金使用绩效情况等落实情况。要积极探索开展第三方独立监督，村第一书记、驻村工作队、村委会要参与财政衔接资金和项目的管理监督，构建多元化资金监管机制。
（二）加强绩效考评制度。各项目责任单位按照职能，明确本部分项目绩效目标、绩效指标和评价标准，对资金使用情况开展绩效自评，县财政局、县审计局对财政衔接资金使用情况进行抽查，建立以资金规范使用、项目完成率为重点的绩效考评体系，科学设置考评指标，规范考评程序，严格组织实施，强化成果运用，充分发挥绩效考评的激励导向作用。
附件：1．《巨鹿县2025年度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中期调整项目清单（脱贫村）》

2．《巨鹿县2025年度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中期调整项目清单（非脱贫村）》

3．《巨鹿县2025年度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中期调整项目清单（其他类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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